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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8月28日 星期五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紫鑫药业 股票代码 0021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万恒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

电话 0431-81916633

电子信箱 zixin@zixinpc.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17,524,221.57 513,552,637.99 -7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3,836,936.04 57,914,165.44 -46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24,658,840.43 43,025,216.32 -622.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946,397.92 -569,453,133.56 108.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3% 1.33% -6.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0,656,996,938.22 10,658,639,431.93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29,421,310.33 4,444,025,079.80 -4.8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0,8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敦化市康平投

资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65%

456,637,

426

质押

456,637,

426

仲维光 境内自然人 4.83% 61,922,552 冻结 61,922,552

北京富德昊邦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5% 32,693,600 冻结 28,569,000

上海红樱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4% 27,432,800 冻结 22,819,900

佛山市科技孵

化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 25,924,640 冻结 4,777,070

仲桂兰 境内自然人 1.31% 16,749,160 冻结 16,748,694

王莹 境内自然人 0.63% 8,069,900

罗晨 境内自然人 0.60% 7,700,000

王俭英 境内自然人 0.60% 7,671,106

郭华 境内自然人 0.49% 6,256,704 冻结 6,256,7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郭春生先生通过其亲属持有康平公司53.80%的股份， 康平公司持有本公司35.65%的股

份， 而持有本公司4.83%股份的自然人股东仲维光与持有本公司1.31%股份的自然人股

东仲桂兰为郭春生先生的亲属，所以康平公司、仲桂兰女士与仲维光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罗晨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股份7,

700,000股，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0股，合计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7,

700,000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扰乱了整个社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公司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

国家各级政府对新型冠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和要求，配合国家疫情防控工作，尽量减轻疫情对公司的

不利影响。 但因疫情期间医疗重点都在防疫、抗疫上，导致其他药品的终端需求有所下降。 2020年，医

药行业面临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 当前新冠疫情还未稳定，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等逆全球化愈演愈烈，企业经营面对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更加明显，对公司大产品战略实施产生

较大挑战。 而随着研发、人工成本、安全、环保等刚性投入增长，对公司盈利增长造成很大压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752.4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7.1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1.383.6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69.23%。

本报告期公司经营情况具体如下:

1、内控建设方面：内控制度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持续优化包括经营控制、财务管理控制和信息

披露控制在内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在实施过程中，持续落实，加强执行力度，以保障公司发展战略、经

营目标的实现。 特别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引进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后，公司将会执行更加严格的内控制

度，促进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2、研发系统方面：报告期内，药品方面，公司在研的中成药产品暴贝止咳口服液、消盆炎颗粒、元

神安颗粒、桑麻口服液等产品均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同时公司对中成药产品消风止痒颗粒及补肾安

神口服液等产品进行了提高产品质量标准的研究工作。 工业大麻方面，公司在完成引进工业大麻种子

事项之后，已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进行了科技大棚种子培育工作，为后续公司将国际工业大

麻种子通过研发培育转化为国内工业大麻种子奠定了基础。

3、生产质量系统：公司在生产管理方面开拓进取，努力拼搏，在药品生产、食品生产、人参皂苷精

制、工程项目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生产管理系统对安全生产

工作提出了总的要求，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安全工作方针。 通过目标和责任的明确、机构和

制度的完善、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措施方法的制定落实、检查监测的有效跟进，形成了完善的安全管

理体系。

4、销售系统方面：

中成药产品方面

（1）处方药：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公司将重点致力于团队架构

建设、业务流程梳理、团队内训、制度建设、团队管理、销售管理及市场管理等方面，为实现短期三年营

销目标和打造优质团队奠定基础，公司销售网络全国覆盖30个省份，市场增量空间巨大。 公司制定的

“大品种” 在近期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其中纯中药制剂四妙丸此前已经被列入《类风湿关节炎病症

结合诊疗指南》推荐用药,并且进入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规划教材《中医风湿病学临床研究》,

提升四妙丸的学术地位，促进开发、提升品牌知名度及影响力。 有利于公司中成药产品进一步完善布

局,更多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有望进一步开拓市场。

（2）OTC零售：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公司OTC市场销售坚持与

“全国百强连锁药房” 合作， 与“东莞国药集团” 、“云南一心堂” 、“重庆桐君阁” 、“吉林大药房” 、

“辽宁成大方圆” 、“河北新兴大药房” 、“甘肃众友”等终端占有率较高的主流连锁合作。 从目前的合

作情况来看，合作产品线越来越广，销售业绩已取得初步成果，奠定了二丁颗粒、小儿白贝、海贝胃疡、

消风止痒等产品的主导地位。

（3）品种结构性调整。 报告期间内，在以公司独家品种四妙丸、藿胆片、小儿白贝止咳糖浆为核

心，打造精品国药系列。重点扶持优秀精品国药独家品种是调整产品结构的重心。品种结构性调整，是

企业由内而外的调整，是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核心基础，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人参产品方面

（1）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和蔓延，公司人参粗加工产品销售下降，但维

持了客户合作关系稳定；

（2）人参深加工产品方面，公司销售通过整个团队的共同努力，在队伍组建、渠道铺设、产品招

商、 区域拓展和品牌建设等一系列重要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进展， 特别是在核心市场建

设、外围市场布局和专卖店体系拓展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公司通过直营和客户联营的方式进行专卖

店体系的拓展。

近年来，通过坚持自主研发和合作交流相结合的创新模式，公司对植物提取物、人参提取物、人参

皂苷单体分离方法的研究、产品的开发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并在人参深加工产品的研发、人参加工

技术、人参基因测序等核心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概述

1.基本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转让方”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改善公

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稳健发展，拟将公司所持有的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

公司）的全部股权出售，经与交易方友好协商，以吉林仲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吉林省恒德

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

估报告吉仲谋评报字[2020]第151号为定价参考依据同时结合标的公司2020年上半年经营情况，协商

以100.00万元整出售给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本次参股公司股份出售审批情况

公司于2020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 该议案属于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对外出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受让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开发区金城街919号天一蜂业206室

3.法定代表人：孙玉琴

4.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101MA1430W02W

6.主营业务：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期货），以自有资金对相关项目投资（不得从事理财、非法集

资、非法吸储、贷款等业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议及展览展示服务，

企业形象策划，农业技术咨询，农产品销售。

7.股东：孙玉琴

8.关联关系：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孙玉琴与公司、公司董监高及持有公司5%以上

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

本次公司出售的标的为公司所持有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100%股权。

（二）本次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吉林省敦化市下石工业园区0001001

3.法定代表人：张亮

4.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1年08月06日

6.主营业务：中成药 中药材 中药饮片 化学药制剂 抗生素 医疗器械 化妆品 保健食品（包

含功能性保健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保健品 食品 土特产 人参食品 农副食品的批发、零售 消毒用

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24,136.58 22,959.41

负债总额 28,527.12 25,552.27

净资产 -4,390.55 -2,593.31

营业收入 3,152.18 8,587.42

净利润 -1,797.23 -1,876.67

8.交易前后的股权变化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1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100% 0 0%

2 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0 0% 1,000,000 100%

9.权属等情况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

更。 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理财的情形；标的公司占用母公司资金70,837,

701.04元,�受让方承诺在收购结束后24个月内，偿还标的公司占用转让方的资金。

四、股份转让价格定价依据

截至 2020年6月30日， 以吉林仲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吉仲谋评报字

[2020]第151号，标的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22,959.41万元，评估价值22,896.80万元，评估价值较账

面价值评估减值62.61万元，减值率为0.27%；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5,552.72万元，评估价值25,552.72万

元，未增减值；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为-2,593.31万元，评估价值-2,655.92万元，评估价

值较账面价值评估减值62.61万元，减值率为2.41%。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吉林紫鑫敦化医

药药材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一百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标的公司：吉林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鉴于：

（1）甲方在标的公司合法拥有100%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标的公司拥有的全部股权，并且

甲方转让其股权的要求已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获得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2）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标的公司拥有100%股权。

（3）乙方股东会也同意由乙方受让甲方在标的公司拥有的100%股权。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

1、甲方同意将其在标的公司所持股权，即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100%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

2、甲方同意出售而乙方同意购买的股权，包括该股权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权未

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

3、2020年8月31日之后，甲方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债权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义务。

4、乙方承诺在收购结束后24个月内，偿还标的公司占用甲方的资金，截止至2020年8月31日至占

用资金余额为人民币70,837,701.04元（大写：柒仟零捌拾叁万柒仟柒佰零壹元零肆分）。

第二条 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人民币1,000,000.00元（大写：壹佰万元整）将其在标

的公司拥有的100%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

2、乙方同意按下列方式将合同价款支付给甲方：

乙方同意在本合同双方签字之日后5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200,000.00元（大写：贰拾万元整）；

在甲乙双方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后15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的价款人民币800,000.00元（大写：

捌拾万元整）。

第三条 甲方声明

1、甲方为本协议第一条所转让股权的唯一所有权人。

2、甲方作为公司股东已完全履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出资义务。

3、自2020年9月1日起，甲方完全退出公司的经营，不再参与公司财产、利润的分配。

第四条 乙方声明

1、乙方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2、乙方承认并履行公司修改后的章程。

3、乙方保证按本合同第二条所规定的方式支付价款。

第五条 股权转让有关费用的负担

双方同意办理与本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手续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第六条 有关股东权利义务包括公司盈亏（含债权债务）的承受

1、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 必要时，甲

方应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方名义签署相关文件。

2、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按其所持股权比例依法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

第七条 协议的变更和解除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但甲乙双方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当事人双方经过协商同意；

5、合同中约定的其它变更或解除协议的情况出现。

第八条 违约责任

1、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除协

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2、如果乙方未能按本合同第二条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0.02%支付滞纳金。 乙方向甲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乙方的违约给甲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

因乙方违约给甲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甲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可能产生关联交

易或同业竞争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权，公司药品销售团队及业务不发生变化，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结构，促进

公司稳健发展， 同时本次交易实施将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 增强公司持续经营和健康发展的能

力，本次股权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长远利

益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合同；

3.《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2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工作需要，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对投资者联系方式进行变更，具

体情况如下：

原电子信箱：zixin@zxpc.cc

变更后电子信箱： zixin@zixinpc.cn

上述变更后的电子信箱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 除上述变更内容外， 公司联系电话、通讯

地址、邮编等信息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59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

上午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会议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封有顺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现有资源，改善公司资产结构，促进公司稳健发展，同意将公司所持有的吉林

紫鑫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出售，经与交易方友好协商，以吉林仲

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事宜涉及的吉林紫鑫

敦化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吉仲谋评报字[2020]第151号为定价参考依据，协

商以壹佰万元整出售给吉林省恒德投资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0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 由监事孙莉莉主持。

经出席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提出书面审核意见：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

编制的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冰轮环境 股票代码 0008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秀欣 刘莉

办公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

电话 0535-6697075,6243558 0535-6697075,6243558

电子信箱 zqb@moon-tech.com zqb@moon-tech.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03,283,769.93 1,681,556,499.85 -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870,854.16 215,336,663.82 -5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6,198,403.14 91,880,032.51 -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6,823,765.01 -81,962,418.52 27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3 -60.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30 -5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7.12% 减少4.5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456,093,664.40 7,432,183,983.20 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57,996,147.83 3,809,971,918.08 1.2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98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26.50% 197,674,382 质押

78,000,

000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9.61% 71,701,983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7.59% 56,595,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4.02% 29,999,93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0.94% 7,046,812

梁继德 0.68% 5,107,486

王征锐 0.63% 4,686,400

程鹏 0.46% 3,408,764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华汯格致精一私募投资

基金

0.43% 3,221,500

刘卫凯 0.40%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3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 有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股10042532股，持股比例为1.35%；有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9510940股，持股比例为1.28%；有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8310771股，持股比例为1.11%；有华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6188468股，持股比例

为0.83%； 有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股

6067483股， 持股比例为0.81%。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股东明细跟公

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

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营造人工环境。 主要从事低温冷冻设备、

中央空调设备、节能制热设备及应用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石化、医药、能

源、冰雪体育，以及大型场馆、轨道交通、核电、数据中心、学校、医院等。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担当，融合，突破” 年度战略，加快平台型商业生态转型，研发制造推进体系

建设与制造模式转变，同步实施设计标准化与工序平衡化，优化整合采购渠道，探索采购定价管理，加

强资源融合，推进业务协同。

报告期，受疫情影响公司海外业务低迷，二季度以来境内业务复苏迅速，产能承压，冷链系统尤

甚。

报告期内，公司首席科学家于志强荣获烟台市“十佳创新人才”称号，焊工李子龙荣获“烟台市五

一劳动奖章” ，加工中心操作工柏林荣获“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维修电工姚海锦荣膺第三届“烟台

十大工匠”荣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荣登山东省装备制造业产业品牌价值10强榜单，被列入山东省制造业高端品牌培

育企业名录，子公司烟台冰轮智能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入榜2020中国标杆智能工厂。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安环措施、防微杜渐，严格实施、遵守防疫措施，保障企业运营及公共安全。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及依据

财政部2017年7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

行新收入准则。 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对应收账款、合同资产等科目进行追溯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合并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1,312,636,241.12 -305,565,118.00 1,007,071,123.12

合同资产 305,565,118.00 305,565,118.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5,375,938.02 484,642,567.63 650,018,505.6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84,642,567.63 -484,642,567.63

负债：

预收款项 536,894,579.74 -536,894,579.74

合同负债 536,894,579.74 536,894,579.74

母公司报表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影响金额 2020年1月1日

资产：

应收账款 425,939,095.42 -137,056,159.69 288,882,935.73

合同资产 137,056,159.69 137,056,159.6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51,921,671.22 484,642,567.63 636,564,238.85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484,642,567.63 -�484,642,567.63

负债：

预收款项 341,746,898.99 -341,746,898.99

合同负债 341,746,898.99 341,746,898.99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新增的公司

公司名称

注册

地

实收资本 母公司名称

母公司控股比

例

山东冰轮海卓氢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1】

烟台

2,000,

000.00

本公司 100%

冰轮智慧新能源技术 （山东） 有限公司

【注2】

烟台

3,000,

000.00

烟台冰轮制冷空调节能服务有限

公司

60%

注1：2020年5月，本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山东冰轮海卓氢能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出资。

注2：2020年1月，本公司子公司烟台冰轮制冷空调节能服务有限公司与冰轮智慧（济宁）新能源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注资成立冰轮智慧新能源技术（山东）有限公司，其中烟台冰轮制冷空

调节能服务有限公司出资1,800,000.00元，占比60%；冰轮智慧（济宁）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出资1,200,000.00元，占比40%。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34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8月26日以

传真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9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

人，全体监事收悉全套会议资料。 会议由董事长李增群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选聘职业经理人工作方案》

同意公司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全部八名高级管理人员为职业经理人。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7日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3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亚圣象 股票代码 0009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龙强 戴柏仙

办公地址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

亚工业园

江苏省丹阳市经济开发区齐梁路99号大

亚工业园

电话 0511-86231801 0511-86981046

电子信箱 shenlongqiang@cndare.com daibaixian@cndare.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540,282,868.92 3,083,236,019.18 -1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8,435,899.80 196,917,867.98 -1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3,641,668.47 187,031,646.49 -2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367,650.24 -56,207,367.71 363.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36 -19.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4.09% -1.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284,012,412.34 8,003,834,127.17 3.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57,304,122.76 5,066,555,829.42 1.7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5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97%

254,200,

800

0

质押

240,000,

000

冻结 2,633,6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三组合

其他 4.40% 24,331,948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28% 18,135,208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八零二组

合

其他 2.98% 16,491,478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欧恒利三年定

期开放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7% 13,659,78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价值

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1% 6,669,567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媒体

互联网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6,439,361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潜力

价值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3% 6,239,422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华安智能

生活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5,574,951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太

平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0% 4,966,23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2020年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全国上下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上半年我国经济先降后升，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

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

上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公司上下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着力恢复复工复

产秩序，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狠抓生产经营不放松。 同时公司审时度势，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找寻“新机遇” ，实现“新突破” ，减小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地板产业2020年上半年提出“抢市占、扩品类、调结构、促增长” 的发展目标。 针对后疫情时代爆发的

需求，公司地板产业在疫情伊始就迅速做出决策，加强生产资源整合，优化产能配置，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由

生产制造向生产智造转型，率先进行全系列的产品升级，将提升产品健康、环保系数纳入自身的品牌战略高

度，集中优势力量进行研发，成功推出无醛认证系列地板和运动地板；同时继续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加大营

销创新，推出全国线上线下直播活动，并推出“圣象社区” 数字营销整合平台，不断提升公司地板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

人造板产业2020年上半年跟踪疫情，积极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继续加强采购、研发、生产、营销

等各环节管控；不断加大采购制度执行力度，完善考核机制；加强客户开发力度，增大优质客户拥有量，不断

创新营销策略；加大环保投入、品牌建设以及产品研发力度，成功开发了地暖地板基材、绿色防潮线条板、阻

燃板、黑色防潮地板基材等产品，不断提升“大亚”人造板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综上所述，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在公司2020年一季度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254,028.29万元，同比减少17.61%；实现营业利润19,966.15万元，同比减少24.31%；实现利润

总额19,669.52万元，同比减少25.51%；实现净利润15,386.33万元，同比减少24.0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15,843.59万元，同比减少19.54%。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会计政策变化情况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相关规定。 会计政

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执行新收入准则， 已收取客户对价而未

交付商品，在合同负债中列示。

合同负债：增加401,158,012.60元 合同负债：增加123,851.13元

预收款项：减少401,158,012.60元 预收款项：减少123,851.13元

2、报告期无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增加石家庄圣象商贸有限公司的合并，减少济南康树工贸有限公司的合并。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陈建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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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以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二）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和方式：2020年8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分别为陈建军、眭敏、张晶晶、陈钢、刘杰、冯萌、张

立海。

（四）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建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

事会部分董事的变动情况，决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如下：

委员会名称 原委员会组成 调整后委员会组成

战略投资委员会 陈晓龙（主任委员）、陈建军、刘杰 陈建军（主任委员）、张晶晶、刘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张立海（主任委员）、刘杰、陈晓龙 张立海（主任委员）、刘杰、张晶晶

上述调整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

2020--037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

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函告，获悉大亚集团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

再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大亚集团 是 3,000 11.80% 5.48%

2015年12月

24日

2020年8月26日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支行

合计 -- 3,000 11.80% 5.48%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大亚集

团

是 1,500 5.90% 2.74% 否 否

2020年8

月26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镇江

分行

自身生

产经营

合计 -- 1,500 5.90% 2.74% -- -- -- -- -- --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大亚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大亚集

团

25,420.08 46.44% 24,000 22,500 88.51% 41.10% 0 0% 263.36 9.02%

合计 25,420.08 46.44% 24,000 22,500 88.51% 41.10% 0 0% 263.36 9.02%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大亚集团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均为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0%，占公司总股

本的0%，对应融资余额0万元。

3、大亚集团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5、大亚集团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丹阳市经济开发区内，法定代表人陈建军，注册资本10,

000万元人民币，主营业务为工业及自动化产品、通信产品、电子产品、家电、通讯产品及设备、机电设备、仪

器仪表、零配件、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办公用品，计算机软硬件的科研开发、生产、销售；光电子通讯为主的

信息技术、信息工程及激光印刷领域内的四技服务；生产销售铝箔及制品、化学纤维品、多层共挤膜、烟用滤

嘴材料、有色金属压铸件、摩托车汽车轮毂；各类家具的制造、加工；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 业务，实业投

资；国内贸易；房地产开发与销售；普通货物的仓储、包装，物流信息、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公司自营进出口

业务等。 综合考虑大亚集团企业运营情况、银行授信情况、股东自身的资金实力等因素，目前大亚集团不存

在相关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用于大亚集团自身生产经营，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7、公司控股股东大亚集团股份质押高比例主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目前大亚集团所质押的股份不存

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提前购回等措施积极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公司控股股东大亚集团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大亚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等往来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以及《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四、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8日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10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

2020-035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63


